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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2006年8

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公司字[2006]156号发

布)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要约收购报告书 第一节 封面、

书脊、扉页、目录、释义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第

六节 后续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第八节 与被收

购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

的情况 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第三章 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 第四章 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要约收

购活动中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

券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规定，制订本准则。 第二条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被

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以下简称收购人）应当按照本

准则的要求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应当自公告收购要

约文件之日起30日内就本次要约收购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至少做出3次提示性公告。 第三条 收购人为多人或者通过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式取得公司控制权的，各成员可

以书面约定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统一编制

并提交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同意授权指定代表在要约收购报



告书上签字盖章。 第四条 本准则的规定是对要约收购报告书

有关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

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

予以披露。 第五条 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收购人确实不适用

的，收购人可以针对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

前提下做适当修改，但应在报送时作书面说明。收购人认为

无本准则要求披露的情况，必须明确注明无此类情形的字样

。 第六条 由于商业秘密（如核心技术的保密资料、商业合同

的具体内容等）等特殊原因，本准则规定某些信息确实不便

披露的，收购人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并在要约收购报

告书中予以说明。 第七条 在不影响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不致

引起阅读不便的前提下，收购人可采用相互引证的方法，以

避免重复和保持文字简洁。 第八条 收购人在编制要约收购报

告书时，应当遵循以下一般要求： （一）文字应当简洁、通

俗、平实和明确，引用的数据应提供资料来源，事实应有充

分、客观、公正的依据； （二）引用的数字应采用阿拉伯数

字，货币金额除特别说明外，应指人民币金额，并以元、千

元或万元为单位； （三）收购人可根据有关规定或其他需求

，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外文译本，但应保证中、外文本的一

致性，并在外文文本上注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分别以中

、英（或日、法等）文编制，在对中外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

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